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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為促進學生結合理論與實務，並提昇其實務經驗與職業倫理素養，特依據「大仁科技大

學(以下簡稱本校)學生校外實習課程實施要點」設置「護理系學生校外實習審核小組」

(以下簡稱審核小組)，並訂定「護理系(以下簡稱本系)四技日間部學生校外實習實施要

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二、審核小組之組成及權則如下： 

(一) 由本系系主任擔任召集人，成員由副主任、實習組組長、三、四年級班級導師及班

代組成。 

(二) 統籌協調本系學生校外實習相關事務。 

三、四技日間部學生修業期間需完成本系訂定之實習課程，實習期滿且成績及格始得畢業，

包括：  

(一) 基本護理學實習，必修2學分(至少120小時)。 

(二) 內外科護理學實習I、內外科護理學實習II、婦產科護理學實習、兒科護理學實習、

精神科護理學實習、及社區護理學實習；以上皆各為必修3學分(各至少160小時)。 

(三) 選修實習課程載明於「日間部四技護理系課程表」，得依學生修課狀況及意願選

填。 

四、學生修習校外實習課程需依其入學標準課程表所載，於各科目護理學實習前通過該科目

護理學之修習；未通過者則予以擋修，待該科目重補修通過後，應主動向本系實習組申

請補修實習；學生如有實習科目未通過者，亦需主動申請重補修。 

五、本系合作之實習機構需經實習組及專業科組教師評估合格，其教學環境及教學活動，亦

需符合台灣護理教育評鑑及醫院評鑑所訂定之標準。 

六、實習方式相關辦理原則： 

(一) 實習路線或組別之安排，由實習組依同學修課狀況先行安排，再與審核小組討論後

進行排定後公告。 

(二) 所有學生實習前需依教育部公告之保險條件加保團體傷害保險。 

(三) 於每學年實習開始前由實習組統籌實習前研習營，由實習指導教師負責規劃安排，

課程內容包含：常見技術練習、實習先備知識、實習注意事項、各項作業說明及進

行「客觀結構式臨床技能評估，簡稱OSCE」。 

(四) 學生於實習期間需依實習機構及實習指引之規定，按時出勤、照護個案、繳交作

業、報告及交班等，相關規定載入實習手冊規範之。 

(五) 學生因病或其他原因而無法出勤實習時，需向本系實習組及實習單位辦理請假；若

請假時數超過該科目實習時數達三分之一者，該科目須重新申請實習，相關規定載



入實習手冊規範之。 

(六) 本系安排實習指導教師於實習機構進行臨床教學活動及生活輔導，確保學生臨床實

習品質。 

(七) 本系學生於校外實習期間仍應繳交學雜費。於校外實習機構所需之一切膳宿雜費

等，除該實習機構另有規定外，餘均由學生自行負擔。 

(八) 實習生應以臨床實習為重，學生校外實習與校內外各課程(含暑修)修課時間有衝突

時，需於兩者間擇一完成，延修生個案處理。 

(九) 因與各醫院簽訂之實習合約皆有人數之限制，無法任意增加人數或梯次，如該年度

實習梯次已確定，重補修通過欲安排實習的同學，則依當學年度缺額或安排至下一

學年實習，不得有異議。 

七、校外專業實習之考核相關規定： 

(一) 學生實習總成績分為臨床表現、作業及測驗與自我成長三個部分，第一項由實習單

位護理臨床教師及實習指導教師負責考核，後二項由實習指導教師負責考核，相關

規定載入實習手冊規範之。 

(二) 各科目護理學實習之作業評量標準由校內課程教師、實習指導教師及單位護理長討

論後訂定，相關規定載入實習手冊規範之。 

八、實習輔導： 

(一) 實習指導教師於實習前提供學生單位實習計畫，說明實習規劃及單位注意事項。 

(二) 於實習中與同學進行期中評值，俾使可掌握學習現況及改進方向。 

(三) 每梯次實習結束前與單位護理長召開實習總評值會。 

(四) 實習指導教師應每週完成「實習輔導過程紀錄表」，針對需要輔導的學生進行個別

性會談，並針對學生實習困境給予協助，「實習生輔導流程」相關規定載入實習手

冊規範之。  

(五) 作業批閱：實習指導教師應按時批閱並回應學生作業。 

九、實習適應不良之離退轉介機制： 

(一) 學生於實習期間表現不佳，經輔導後，實習成績仍不及格，實習單位及實習指導教

師得以正式書面文件要求中止實習。 

(二) 學生遭逢實習適應困難或重大變故，經實習指導教師或導師輔導後仍無法繼續實習

者，需經審核小組同意並轉知實習機構後，始可中止實習。 

(三) 中止實習學生除辦理休學者外，修課學分數仍需依本校相關規定辦理。 

十、校外實習課程之開課、學生選課及成績處理，依本校「大學部學則」辦理。 

十一、若因大環境不可抗力之因素(如天災、傳染病等)使當學年度無法執行校外實習課程，

啟動本系校外實習課程替代機制，相關規定載入實習手冊規範之。 

十二、本要點如有未盡事宜，則依其相關規定辦理。。 

十三、本要點經系務會議通過，陳請 藥學暨健康學院院長核定後公佈實施，修正時亦同。 


